潢川县教育体育局
2025年上半年幼儿园、小学及初级中学教师资格认定
第一批次证书发放公告
经个人网报、体检、现场确认、资格审核、证书制作等环节，2025年上半年幼儿园、小学及初级中学教师资格第一批次认定工作顺利完成，现将第一批次证书发放事宜公告如下：
发放内容
《教师资格证书》一份、《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一份。
发放形式
此次证书发放采取邮寄和自取两种形式（需邮寄的请跟工作人员联系，核实邮寄信息）。领取方式为邮寄的教师资格证书采取邮政EMS特快专递免费发放。
发放时间及地点
[bookmark: _GoBack]现场领取的申请人请于2025年5月26日--6月30日到潢川县政务服务中心四楼综合服务窗口A02、A03窗口领取（周一至周五，上午9：00—12:00，下午13:00—17:00，周六提供延时服务）。地址：信阳市潢川县工业大道潢川县政务服务大厅（智慧大厦）四楼。
领取方式为邮寄的教师资格证书将于核实信息后陆续寄出，请耐心等待并关注接听邮递电话。
注意事项
（一）现场领取的申请人需持本人身份证原件领取，可以代领，代领人需出示代领人身份证原件和证书所有人身份证复印件以及手写委托书（见附件）,委托书需证书所有人如实填写，并经本人签字、盖手印后视为有效。
（二）《教师资格证书》由个人妥善保管，《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须于60天内送到个人人事档案管理处，存放在个人档案中。
（三）选择邮寄的申请人可以通过预留的手机号码登录“EMS中国邮政速递物流”小程序查看快递信息。
（四）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俊杰     联系电话：0376-3180856

附件：代领委托书
温馨告知书
2025年5月19日

附件
代领委托书
本人            (身份证号                    ），因个人原因不能到现场领取本人的《教师资格证书》和《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特委托             (身份证号                   )代为领取。受委托人所代理领取行为经本人授权，合法有效。在代领过程中所发生的证件遗失等情况，全部责任由委托人本人自行承担。

委托人:             (手印)
2025年  月  日
















附件
温馨告知书
一个建议：
1. 扫描一份电子版《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
2. 打印一份彩色《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
以上均由自己保管
温馨提示：
（一）《教师资格证书》由个人妥善保管，《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须于60天内送到个人人事档案管理处，存放在个人档案中。
（二）个人人事档案递交地
1. 认定者为已入职教师的申请表送教体局档案室；
2. 认定者为未入职教师的申请表送潢川县三环路人社局八楼人才交流中心（电话：0376-6876667；地址：县人社局——潢川县三环路和状元路交叉口北200米，三环路公安局后面）
3. 认定者为学生的申请表交到学校学生档案。
（三）邮寄须知
切记：邮件发出后，请随时注意接听电话。若因未接听电话而导致退件，将不再提供邮寄。


